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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 第九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重大遗漏。 

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九届董事会

2016年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10月1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，会

议于2016年10月14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举行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

刘锦钟先生主持，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，实参加表决董事9

人，公司监事、高管列席会议。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有效。经讨论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

议通过以下议案，并形成决议如下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》 

公司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，由于该事项尚存不确定

性，为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

所的相关规定，经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8 月 18 日盘中即时停牌，

由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认购人就《附条件生效的认购协议》中的

保证金条款等相关事项无法达成共识，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

发行股票事项并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并于 2016 年 9 月 2 日

起继续停牌。停牌满 1 个月后，经公司申请，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9

月 1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1 个月。 

公司原预计争取在 2016 年 10 月 17 日前按照《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的要

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。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尽职调查、

审计、评估等工作量较大，重组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、完善和论证，



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，经董事会审

议通过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推

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，公司股票自

2016 年 10 月 17 日（星期一）开市起继续停牌，公司预计在首次停

牌起不超过 3 个月的时间内，即预计在 2016 年 11 月 17 日前按照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—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》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。 

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细内容请查阅刊载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

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

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》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借款延期的议案》 

公司于 2015年 10月 30日与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

象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《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

之股份认购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份认购协议》”），并于 2015 年 11

月 23 日与认购对象签署了《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

股票之股份认购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补充认购协议”），补充认购

协议中称：“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获得中国证监会通过或者因其他任

何原因终止的，则乙方同意将已缴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的保证金转

为对甲方的借款，借款利息按照年利率 10%计付，借款期限为自乙方

将保证金缴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之日起 12 个月”，由于公司已于

2016 年 4 月撤销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事项，按照补充认购协议的约

定，认购对象已缴付的非公开发行保证金转为对公司的借款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由于认购对象中广东长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深

圳市汉华同盟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对公司的保证金转借款

的期限即将到期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双方一致同意将借款期限延长六

个月，其他条件维持不变。 



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0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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